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登字〔 2025 〕第 62 号

当事人：北京圣辉保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北京圣辉保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06666942491P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隆华大街55号院15号楼4层486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谷玉霞

2025年3月13日，接到张宏伟申请,反映本人身份被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其本人成为了北京圣辉保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监事，请求撤销此次公司设立登记。调查过程中，查询了当事人设立登记档案，依法对申请人进行询问，并提交了与本次设立登记有关的证据材料。

经调查，你单位于2007年12月11日取得变更登记（备案），当事人变更登记材料中包括一份一份《董事会成员、经理、监事任职证明》，该证明中有申请人张宏伟的身份信息。根据申请人张宏伟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社保卡复印件，可以证实申请人身份信息真实有效。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多张医保缴费记录截图可以证明申请人工作单位为河南省郑州市第三十六中学，且2007年12月仍在此单位缴纳医保，证明其2007年及之后均未在当事人公司任职。根据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谷新波、赵圣忠的询问笔录，均表示对张宏伟不认识，公司多次变更均由外部代办办理，不清楚申请人张宏伟在本公司担任监事的情况。赵圣忠表示2007年12月11日变更材料中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材料签字均由代办签署，证明材料中涉及的相关人员签字均不实。且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谷新波、赵圣忠均同意撤销张宏伟的监事身份。

依据办理变更登记的规定，在当事人办理监事备案时，提交了虚假的监事身份信息进行监事备案，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本局拟撤销你单位于2007年12月11日取得的监事备案。

2025年  9 月 11日我局作出《撤销变更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文号：京兴市监撤听告字[2025]第61号）并予以送达。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        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 北京圣辉保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2007年12月11日取得的 监事 备案。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章）
                                  2025年 10 月 11 日
